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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　　

人性特征在于人能构建思索超越其自身在世上

生存的能力，即想到死。

伽达默尔

能领悟到自己必然会死，领悟到人生之不幸，不

管这种领悟是清楚的还是模糊的，总是人的一个基

本特征。每种文化都有其应付死亡问题的方法。

弗洛姆

死亡的人类学意义

一个简单而沉重的事实：人都会死。

一个普遍而深奥的现象：人知哀死。

这些会死的个人，千千万万的，组成了民族与社会。这些

哀死的情感、意识、观念，构成了每一个民族或社会文化系统

中的核心部分。

人的本质之一就是他的死亡倾向。但在这一共同本质呈

现的过程中，却有着各种类型、各种方式的死亡。老死、病故、

夭折、自杀、战死、暴死、猝死、死职、死义、死国、死利⋯⋯，每

一种死亡方式或死亡类型，以及每一类对于这种死亡方式、类

型的体验与思考，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体验者、思考者对于生

　　作为文化价值核心的死亡心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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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、存在的考虑与反思。在人类文化的发生过程里，这种种考

虑与反思，是人类文化形成的主要部分；而在人类文化的演

变、转型过程中，这种种体验与思考，则又是人类文化价值系

统的核心内容了。

死是什么？什么是死？

自人类形成以来，这就是一个纠缠烦扰人心的问题。

人们可以带着哀伤的温情与惜别的泪珠，看到他们自己

必死的命运与大自然的永恒性质所形成的鲜明对照，看到一

个人的生命竟如这般的无能脆弱，好像一根燃烧着的细小灯

草，生时左右摇曳，轻轻一捏，就无可奈何地熄灭了。他们留

下了许多许多未竟之事，留下了许多的成就，也留下了许许多

多没有答案的人生疑问，还有那真的和假的、美的和丑的、善

的与恶的各种思绪与怀恋⋯⋯

为什么我在这？为什么我会死？

濒死的人倘若再一次睁开双眼，那一定会闪烁着一种异

常的光彩。那平日里难以看见的目光包含着什么询问与疑

惑？是爱还是恨？是留恋还是怖畏？是生的渴求还是死的坦

然？或者是对于生者的期待与要求？

人们在困惑，在猜问，在思考，在追寻。

答案无疑是各种各样的、莫衷一是的。根据不同的年龄、

性别、健康状况，根据不同的生活情境、认知模式、文化结构，

死亡意味着同一人在不同时间里的不同事情，也意味着同一

人在同一时间里的不同事情，至于生存在不同社会、不同民

族、不同文化中的人，其对死亡的体验与思考，更是千姿百态、

异彩纷呈。

一般地说来，死亡既是一个生物学、生理学方面的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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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一个人类学、文化学、心理学方面的问题。因为人类能够

意识到自己会死，能够领悟到人生存在的有限性质，所以人的

死亡过程就具有着高超于生物、生理性质的特点。这也是人

兽相异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。于是就把人的死亡问题从

纯自然方面接纳到人类学、文化学的范畴里面。同时，又由于

人的死亡所具有的社会意义，从而使死亡问题在不同的社会

文化结构里产生着不同的效果与影响。

虽然，死亡是个体生命进化链上的一个环节，是具有强烈

突出的个体性的事件，但是，就人们对于死亡的体验与思考而

言，死亡是发生在社会环境里，并且是从这一社会文化结构中

来获得它的意义的。因此，死亡既被理解为每一个体生命认

知模式的主要部分，同时也被视为每一种文化的核心内容。

显而易见的，任何社会中个体成员的死亡，都会给予该成

员生存的社会组织一个破坏，都会在这个社会组织结构的身

上凿上一个空洞。死亡把一位社会所需要的个体生命给夺走

了，从而造成了该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的松懈和瓦解。倘

若该社会不动员它所有的组织力量、文化力量，来进行补救，

来加强其社会关系的话，那么，该社会组织就有可能出现瓦解

或崩溃的现象，或者是呈现出沉闷、滞缓的不良现象，丧失了

文化进步、社会进化的力量与基础。所以，每一社会、文化中

都有着相应的丧葬制度来对付死亡问题，来弥补因为死亡所

带来的社会损失。

另一方面，死亡问题不但延伸在个体命运与社会进化全

过程中，而且也时时刻刻地渗透、交融在人们的意识、观念、心

绪之中。普遍具有的哀死、惧死情绪，由此而沉重地影响、甚

至支配着人的正常生活与感知思量。为了对付这强大阴郁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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惧死、哀死的思绪与意念，每一种社会或每一个民族都由此而

形成了道德礼仪制度、宗教信仰体系和文化心理结构，以缓

和、松弛、转换、升华人们哀死、惧死的情绪。希望能够通过社

会、文化、伦理的作用和影响，把人们对于死亡的体验和情绪、

理解和思考，转化成为完善生命、进化社会的文化力量。所

以，对待死亡的态度和意念是每一种文化系统中的最重要的

因素。许多伦理礼仪要着意于对于社会规范的维系，以承受

死亡带来的冲击；各种宗教信仰体系则无一不是建立在各类

死亡心态之上；而作为人们生存基础的文化心理结构，则是基

于对付人类必不可免的死亡问题而设计、发展起来的系统性

生存维护手段。

犹如个人生来就具备着的社会性一样，个体生命的结束、

死亡也先验地具有它的社会性与文化性。自从人的生命在地

球上出现而有了死亡现象的那个时候起，无不如此。然而，尽

管个人的生生死死离开不了他所生存的那个社会，可是他也

在此基础上产生着、存在着自己对于死、生现象的独立性思

考。正如谁也替代不了自己的生一样，谁也替代不了自己的

死，也替代不了自己对于生命、对于死亡的思考。

人是有理性的生存者。正是因为这理性，才使他高出于

自然界动物禽兽之上，可以并能够意识到、体验到自己的死

亡，会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免一死。可是，这种理性认知却

给人带来了无尽的苦恼和困顿。它迫使人去解决那无法解决

的人的生死两重性矛盾，迫使人永世不息地寻求新的解脱。

人们意识到，生命存在具有生与死的矛盾两重性，谁也无

法最后消除它、回避它，只能以各种方式和努力、以人的意志

或文化来理解它、来抵制它、来超越它。各种有关的意识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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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、文化价值系统都因此被用来对付这存在的两重性矛盾。

人们努力在寻求一种高于死亡的存在或精神，企图把被死亡

割裂的生活、经验组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。这就决定了人

们对于自我世界和经验世界的观念和态度，这就驱使着人们

去建立各种文化价值秩序，以帮助、加深对于死亡的把握与认

知。灵魂不死、信念不朽以及对远祖的崇拜等等死亡的世界

观，引出了人类的宗教信仰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。

然而，人还是一种不能否弃死亡的孤独者。社会、文化所

能作用的，并不能够消除人的存在以死亡告终的这一事实。

所以，“人无法逃避的死亡还导致另一种两重性：每一个人都

是整个人类的种种潜能的承受者，但人的生存的短促历程不

允许人将其充分实现，即使在极顺利的环境也是如此。⋯⋯

人的生存在族类进化行程中的某一偶然的时刻诞生和消亡，

因而与个体全面实现自己的种种潜能的要求产生了悲剧性的

冲突。这一个体能够实现的潜能与个体实际上实现的潜能之

间的抵触，至少使人具有了黯淡的观念。在此，意识形态又想

虚设死后生存的完善来调和或消除这一矛盾，有的提出个体

自身的历史周期是人类最高的无以复加的成就。还有的人认

为，生存的意义并不在于将它充分地加以展开，而是在于履行

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；个体的发展、自由和幸福都是次要的，

与国家的福利相比则不值一提，甚至不惜设想一永恒的力量，

凌驾于个体之上”（。弗洛姆：《人的境遇》，引自《人的潜能与

价值》）这就从人们对死亡的种种态度与设想中，导引出了有

关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文化发展关系的主要命题，并可以在

围绕这些命题（如对于什么是自由、幸福、价值、不朽的思考）

进行反复思索的时候，建构出可能使生命个体在面临死亡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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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所畏惧，并以自己的理性、精神来超越自己有限存在的文化

价值系统。

死亡心态与价值秩序的构成

社会、文化、个人，都在以自己的努力、刻苦、手段来应付

死亡，都企图以文化价值系统的建构活动来体现人类的独立

特性，超越已经给定的自然世界。这些努力和企图，大都是围

绕着人类不可回避的死亡事实来展开的，而其展开的过程及

其内容的沉积，则表现为人类在哲学、宗教、艺术、文学、史学、

伦理学、心理学等方面的文化成就。

人类希望能够用社会的和文化的系统活动来处理死的矛

盾，来决定生存方式、生命境界与生的价值准则。所以，个体

生命与死亡的矛盾，也就是人类社会文化与个体生命如何维

持，如何才能获取永恒、不朽的价值意义的矛盾，也就是必有

一死的孤独个人如何才能在无限历史长河中产生价值意义与

超越祈向的问题。文化对人的作用能否永恒是一个问题；而

人能否通过文化获得不朽，则是另一个问题。同时，这些问题

又因为人类生存中永远无法克服的有限性、短暂性而永远存

在，具有永久性。为此，文化的演进与个体生命的存在，则可

以说是对于这些永恒问题的不倦的追问和思索了。

换句话来说，一种死亡观念或死亡心态，必然会引导出一

系列不同凡俗的生命观念、价值态度、行为准则或处世方法，

形成认知世界的信仰体系与形上概念，终而构设一种具有自

主独立特性的文化价值系统。

个人的生命与存在是暂时的、有限的、会瞬间消失的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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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的文化世界是永恒的、无限的，其文化成就是不朽的、超

越时空的，它们因此而使个人获取生存的意义和勇气。

任何人降生于世时，面临着自然世界与文化世界，既要接

受自然世界的制约，也要 而且是更多的承受着文化世界

的赋予。自然世界（如死亡）给予人的严酷制约，从而可以在

文化世界的无限延续与进化的过程中得到松弛与缓解。当人

死亡的时候，他就会和他“生活在文化之中”一样，乃是在文化

世界结束自己的自然生理生命过程，其自然意义与生理生物

世界已变换得微不足道了。由于文化世界的根本作用就是在

于对自然世界的价值转换，故如何面对死亡这一自然世界中

的主要事实，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世界所应努力的基本方向。

死亡的观念与态度，因此成为了文化世界中倾心关切的核心

内容。

由于文化世界的赋予，人们对于自然的态度从一种纯粹

的被动适应逐步变为主动的适应，发明和制造工具，利用工具

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东西。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支

配，人越来越使自己疏离了自然，并且开始意识到，文化世界

与自然界并不都是一回事；同时，人也逐渐明白，人的命运是

双重性、充满矛盾的，既是自然的一部分，却又千方百计地想

超越自然。这种意识，绝非自然世界的内容。它是文化世界、

价值系统所赋予人的。文化的发展促使人们形成这一认识，

也企图使人能够把握、认识、逾越这一命运。不管有没有对于

死后世界的认识和构想，人的文化价值世界已经使人认识到

死是人的最后命运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超越自然世界限制

的文化系统，已经涉及到对人类生命的本体认识了，已经在通

过死的玄思沉想去认识、感知那人类生命的最后存在和终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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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义。生有尽乎？死为终结吗？于是，只要人类建成起来的

人文世界或伦理价值系统，都历史地、必然地要以死亡作为自

己的关切核心，而作为关切结果的死亡观念，从此成为了人类

文化价值系统的核心内容。

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死亡观念、死亡态度是人类道德、价

值观念、伦理准则形成的前提和基础。比如，对待死亡的两种

基本心理态度是爱与畏。选择了“爱”的，丧、葬、祭礼便会成

为族类群体的维系手段，死相哀恸的目的立足于在死者与活

人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依赖、爱护的关系，并在文化价值系统中

衍化、推展出了礼、仁的范畴与原则（如中国传统）。选择了

“恨”的，因为人们在生前被逐出天堂而具有了“原罪意识”，所

以人一再企望死后的天国彼岸，期待在那里论理、忏悔、审判

人间的一切罪恶，使自己的灵魂不死而超升俗界，接着出现灵

肉二分现象，推演出了本体与现象相分离的形上认知特征（如

以柏拉图为象征的西方理念）。

人们在经验死亡后，常常会觉得可以经由死亡进入到另

一个世界或另一层价值系统中去了，觉得别有天地，不再戚戚

而不自安。然而，这并非是人的心理本能，而是社会、文化及

人的生活价值系统所决定的。死亡成为了文化中的支配驱

力，并在人类文化某些特质层面，控制、左右个人和群体的观

念、行为，形成文化模式与价值准则。

由于死亡心态常常体现为一种的生的动机与心理趋向，

而死亡又往往会动摇人们平日正常的感知和认识习性，改变

生活中一切事物的价值态度。人们会以为死亡是一切事物、

生命的终结，同时也是整个世界的结束。因为死亡，不可能再

有任何世界的影像、痕迹、经验留存在自己的脑海里心灵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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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价值世界瓦解了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任何一种文化中的死

亡心态又必定会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规范、价值准则紧密联

系。

作为文化学研究对象的死亡问题

倘若人死后什么都消失了，地狱天堂都不存在了，人还会

趋善吗？如果人的不死、永生不可能，道德规范与价值准则还

会存在作用吗？道德价值又是什么呢？假使人的死亡会使一

切存在都化为乌有，生前的追求、努力又有何等价值呢？康德

曾经说过，道德实践需要有三个预先假设的前提，“这些悬设

就是永生、积极意义下的自由⋯⋯和神的存在三个悬设。（”康

德：《实践理性批判》，第 页）。由此可见死亡心态与道德

价值观、伦理行为的深刻关系。如果人的永生是与祖宗神的

存在结合在一起的，那么死者与活人之间的仁爱关系，就会在

人世伦常里产生出以仁义忠孝为标准和日用伦常实践为主体

的价值趋向；如果人的不死是与灵魂的不朽、天国彼岸的向往

紧密联系的，那么灵肉二分现象会体现为现实世界与天上神

界的对立，就会在世俗生活里形成以超越自我、否定现实为前

提的外在超越感。

此外，值得指出的是，活人对于死亡的体验，都是对于他

人死亡现象的体验，不可能自己来体验自己的死亡，所以对死

亡的态度和观念，绝不意味着是以生存主体自身的死亡体验

为前提的。对死的体验、感知可以在心灵、情感、思想、幻觉等

等形式中完成。人不可能现实地经验死亡。因此，死亡对于

人生存在来说，是一个非经验的、非实在的、超逾了此在时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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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世界，具有虚拟性、幻想性与非现实性。但是，这并不妨碍

人们对于死亡的理解与体认。

死亡作为一个被感知、被体验的对象，实属精神活动中的

表象性内容，具有非实体性和超时空的存在形式。“一个人虽

然在现实意义上 ，在感性意义上，不再生存了，但是，在精神意

义上，在回忆中，在尚活着的人的心中，他还是生存着的。对

于活人来说，已死的人并不成了‘无’，并不绝对地消灭了；反

之，他似乎只是改变了他生存的形式；他只是由一个肉体的本

质变成一个精神的本质，也就是说，由一个现实的本质变成一

个仅仅被表象的本质死人虽然不再造成物质的印象，但是，

他的人格，却在回忆中长存，且对活人有所感染。“”已死的人，

⋯⋯只是一个被表象的本质。”（费尔巴哈：《从人本学观点论

不死问题》）。这就说明对于死亡的认识、体验、承受，全然存

在、展开在人的精神意识领域之内，可以支配活人的思想与情

感，可以影响生存者的心态与意向。所以，死亡观不仅仅是文

化模式、价值系统中的核心部分，而且也是人类确立自身意义

世界、获得自我理解的重要或主要的观念形式。

死亡作为人类生命的至要环节，是人类生存、精神意识中

的一个至上至要的转机。它可以通向另一层面，启发人类对

于他界的眼光与视野。所以，人们在感知、体验死亡现象、死

亡过程、死亡对个体生命及社会群体的影响时，就已经在某种

程度上象征着、标明着个人及其文化价值系统的非现实性、超

验性，在人的生死矛盾之间存有着一个无限丰富、潜力深厚的

精神领域。不在于个人自己何时何地死，采用什么方式或途

径去死，在乎的是，对于死亡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成型的观念意

识、规范人生世间生活的文化模式、价值系统。因为，此在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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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、现实与非现实、自我与超越、世俗与不朽等等有关人生

价值意义、精神关怀方面，皆与死亡观相关。所以，如同人之

不能回避死亡一样，文化学研究中必须要以死亡观的研究作

为重点。不以死亡观的理性分析作为文化学的基础，文化模

式与价值系统与人生意义的求索思考，我觉得始终难以获得

本体性的认识和最终的把握。认识到死亡观是人类文化价值

系统的核心是一方面，以死亡观的探索、认识作为各民族各文

化价值模式的研究和理解的前提，则是更重要更主要的方面。

特别是在现代生活里“不是促使人们把对死亡和不幸的

领悟，当成为一种生的最强大的激发力，一种促使人们团结一

致的基础，一种这样的心路历程；没有它，享乐和热情就丧失

了强度和深度，而是强迫人们去压抑这种情感。但是，正像我

们对压抑通常所看到的那样，它虽然使情感看不见了，但并不

等于这种感情也就消失了。在我们中间，对死亡的恐惧感仍

然‘不合法地’存在着。尽管人们企图否定它，可它依然存在。

然而，由于它遭到了压抑，所以它的存在不会对人们的生活带

来好结果。它已成了人们干其他事情时都心不在焉的原因，

成了生活中常见的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（”弗洛姆：《逃避

自由》，第 页）。这就是我们要把死亡问题列为文化

学研究对象主要原因。

一种文化能够根据其社会、心理结构来对待死亡问题时，

或者可以说，这是人类的个性已获得高度发展的文化。因为

随着个性的凸现，个体意识的上升，个人的死亡问题也变得十

分迫切紧急。近代西方的路德曾经在感到死亡给予个人的恐

惧时，创造了一种新的神学来处理死生之间的矛盾，并转化成

为人性结构中的内在东西，于是乎新教就成为了精神转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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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变革的激动者。中国文化传统是在丧、葬、祭的礼仪之外

很少谈论死亡问题，以生生之理、生生之乐的追求消解了对于

死亡的恐惧感。

传统中国死亡心态的探析，也希望在此方面作出某些个

人应有的努力与刻苦。期待着现代中国人在对于死生矛盾的

理性认知方面，激发出更为强烈的情感与生命力，更多一些审

查现实人生、从一更高的心灵层次来返观、批判此在世界，不

要在现实世俗里湮没、迷醉了人之作为人应该具有的超越祈

向。

生死紧密相随。不知道死，又何以知道生呢？不超越死，

又如何能有生的飞跃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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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中对人利害关系最攸关的打击莫过于近亲

之死了。死亡威胁到整个群体的团结，要求作出剧

烈的重新调整，尤其是如果死者为成人的话，那么，

对幸存者来说，这常常意味着孤独和悲哀。

鲁思 本尼迪特

个成员底死，自然不是无关轻重的事，特

别是这个分子是个重要人物的时候，那简直是损失

很大的。这样的事，简直会破坏常态的生活，动摇社

会底根本。 ⋯倘若没有办法的话，便会十分危险，

便会分解了团体，毁灭了原始文化底物质基础。

马林诺夫斯基

死亡的反文化性质

生在任何时间、任何空间、任何民族和任何文化之中的个

人，都避免不了终归要死亡的命运。不管生存着或曾经生存

过的生命个体，对于他的生命过程具有怎样的宏伟计划与远

大理想，一旦亲眼见到自己的亲人或其他人死去，或者目睹自

己朋友或某个熟人去世时，心里会顿然一沉，觉得这个人忽然

失落了似的。这些人离开人间走到哪里去了 还有另一个

一、事死如事生的价值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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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存在的世界吗？音容笑貌犹在，转瞬之间就从人们的视

野中消失了，再也不会重返人间。人，活着的时候，与这些死

者以及死者所去的地方、另一个世界具有什么样的联系。扪

心轻轻地自己思量：我死的时候该是什么情景，将会有什么事

情发生？我的那些雄心勃勃的人生计划与灿烂辉煌的伟大理

想，在我死亡之后还会发生作用吗？或者是，还可以到另一个

世界里施行、践履，将之付诸实现？各种各样的心情与意绪，

希望、绝望、悲惧、无奈、痛苦、矛盾⋯⋯都在体验死亡和面对

死亡的存在过程中沛然而生。

仿佛死亡的感受和体验总是来自其他的社会成员。其他

社会成员的死亡，必然会在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上形成一个缺

陷和空洞，活着的人可以望着这个空洞发呆、沉思，也可以无

能为力地想象自己也将转化成为世间的一个缺陷，或者是依

靠了社会、伦理的力量，可以将这些缺陷和空洞修葺、填补。

倘若从社会的角度来俯瞰大千世界里无数生命的消失、死亡，

社会将会感到自己的存在及其存在的基础日益崩溃，社会文

化的积累毁灭在即。因此，社会将使用自己各方面的力量，把

生存者组织起来，建构成各种类型的礼仪、制度及习惯，以对

付死亡所形成的文化损失，延续、保持人类世世代代积累起来

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。或许，这样可以缓和、解决种族延续

与个体死亡之间的强大矛盾。

死亡，无疑是自然的生理现象。然而，人类死亡的现象是

发生在具有文明、文化、精神的社会环境里，其生理现象被涂

抹上了很浓重的文化、精神色彩。个体的死亡，不仅影响到死

者的近亲与故友，而且也影响着整个民族、社会的结构组织及

文化发展，更重要的是，还可以因死亡带来一个民族及其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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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彻底破灭。

如果作为社会中一成员、文化结构中的一份子而死去，那

么，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也会同死者一块死去，这个文化至少会

在其自然性上黯淡了一部分色彩。至于想去死的个人，或者

是已死的个人，他死后整个社会会发生什么困难，他大可不必

过问；有的，也不乐意去考虑。可是在他本人未死之前，其他

社会成员接二连三地死去，社会结构、文化作用难以维持、延

续时，他的生存、生命 活及其谋求生计的过程便会出现阻碍

着的人不能不关心死者，目的是在于把死亡带给社会、他人的

威胁加以斥除，或者减弱。所以，结束个人自己的生存与结束

个人与其周围的生活环境、世界的存在，其间并无很大的界限

与差别死亡的社会意义由此而显得严重而深刻！

社会文化不得不把死亡的自然性及其反文化的意义整

合，同时又不得不把人的生死存亡与人类种族的繁衍与文明

的积累、发展统协起来。它必须动员、施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力

量，设置出办法来，把握死亡，以此来表达出各个社会、民族的

种种特性、生存目的与文化理想。

在那距今已十分遥远的古代，林林总总的礼仪、习惯、禁

忌和制度，它们的形成与出现，大都是产生在人生存在的重要

时候，比如受孕、怀妊生产、春心萌动、婚娶、死亡等等。因为

这些生活事件，可以实现人生各个阶段的过渡，由此一阶段而

进行到下一阶段。

其中，人的死亡，就是人类礼仪制度、习俗禁忌、神祇信仰

因以产生的最重要的方面，并且在对付死亡、悼念死者等等过

程中行使了社会文化极有价值的使命。另外一个方面，“人因

生命而有的极其复杂的感情，自然也要在死亡这一面找到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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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的态度。不过在生命上伸展了很长的时间，借着种种经验

与事故来表现的，要在生命底终了紧缩成单独的关节，因而发

动极强烈极复杂的宗教表现罢了”；所以，人类学家常说，未亡

人主要感情是对于死尸的反感与对于鬼魂的恐惧。这就是

说，社会中的个体成员，不得不依赖着社会、历史、伦理、文化

的种种力量，来抵制死亡对个体生命的威胁，消除自己对于死

亡的恐惧，稳固并重建自己的情感价值意向和信仰系统。

由于各个民族所生存的地理环境、种族素质以及价值观

念方面的差异，所以，各民族在对待种族延续与个体死亡的矛

盾方面、在承受个体死亡对于社会结构、文化系统的震撼力量

方面，均有一套内容独特的礼仪制度和信仰观念，最后形成了

各民族在构设制度及精神创造方面的核心。

人类种族最初对于死亡的态度及制度性的仪式与方法，

随之而生的思想、信仰则是各民族价值、文化系统的核心主

件，各种哲学思想、宗教信仰、历史观念、人生理想、心理取向、

艺术风格等等，无一不是围绕着对待死亡的态度而产生、形

成、出现自己的风格与特征。

中国人因此有中国人自己独特的对待死亡的价值系统与

礼仪制度，并于其中产生了中国人一整套以死亡观为核心的

思想，形成了最初的哲学、宗教信仰及其对于人生、生命、命运

的认识和理解。早在“北京人”时期，人们便在死者身旁洒有

赤红色的铁矿粉，以表示对于死者的悼念和活着的人对于生

命的理解。以象征着血液的红色来表示生命的活跃与生存，

同时是在希望或祈愿死者还能具有生前一样强壮的体魄、粗

犷的力量和奔放的生命，并与继续生存下来的人保持着生前

友好而密切的联系。在后来漫长的史前时代里，我们的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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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总是在死者身旁或墓穴里置放一些死者生前珍贵、喜爱的

物品，或者是陪葬一些日用杂品。这表示着当时人对待死者

犹如对待生者一样的某种态度，以及希望死者仍像生前一样

起居饮食的某种信念。

随心所欲地、敷衍了事地对待死者，其态度其方法乃为情

理所不容。生活在大河流域、农业社会中以及保留着浓重的

氏族血缘情感关系的古代中国人，不能不把氏族关系的维持

与牢固、血缘心理情感的保持与加强，视为氏族生存、繁衍的

前提与基础。任何一个氏族成员的死亡而产生的损失，都必

须以整个氏族血缘的力量来弥补。尤其是氏族首领、家族首

长的死亡，不但会受到无上的哀荣，而且还备有谨慎的丧葬礼

仪，在他死亡之后被当作本族的祖宗先人来祭拜敬重。当时

的中国人以为，氏族中个体成员的生命源自于作为氏族力量

象征的“父”，这种观念，就会使人们把人的生命与氏族联系起

来考虑，把人的生存努力纳入、或统一规定在对于氏族的维

持、父祖传统的保存范围之内。生命的意义、价值必须与之联

系才会有可能产生。因此，人们对待死亡的丧、葬、祭等礼仪

制度，理解认识死亡现象的信仰观念，无疑也超脱不出由氏族

血缘、父祖系统所构成的范围。即使是有灵魂不死的观念，相

信人死亡后仍对生存世界发生作用，那也是发生在对氏族祖

宗进行礼拜敬祭的过程上面，将灵魂不死的信仰与祖宗崇拜

结合，结果转换成为“祖灵不死”。社会成员因此生存于祖宗

精神的庇荫下面。“祖灵不死”的信仰系统由此规定、左右了

中国人对于死亡的态度。丧、葬、祭等对待死亡的礼仪制度，

也无一不是围绕着氏族、祖宗来设置、规划。

古代中国社会极其重视四件大事，即“民、食、丧、祭”。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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